（節錄）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

第6屆第10次理監事聯席會會議紀錄

案由：本會對於即將施行之不動產成交案件實價登錄制度暨其可能產生之相關疑慮與解決之道，已商請立法委員邀集中央主管機關擬訂於近期內召開協調會議，提請備查案，請審議。

說明：

(一)另對於行政院如將施行日期核定為101年7月1日時，則本會暨所屬各會員公會應如何研提因應策略，以避免衝擊本地政士業者日常業務之執行，敬請併予討論。

(二)本案相關之建議事項，請參閱會議資料第77頁。
     (p.s上開建議內容已詳附於決議事項)
決議：
(一)通過同意備查關於本會101年6月22日為即將施行之實價登錄制度執行事宜，假內政部地政司召開相關協商會議，會商後獲共識如下：

一、地政士申報實價登錄，計有三種選擇方式如下：

　　(一)以個人自然人憑證申報登錄。

    (二)電腦列印申報登錄，再送地政事務所備查。

    (三)以紙本申報登錄。

地政士於辦竣所有權移轉登記30日內，應主動申報登錄，同時建議各地政事務所於開辦初期，特別加強服務以簡訊提醒通知，俾免地政士延誤申報登錄時間而受罰。

二、申報登錄後，主管機關係採抽驗調查方式，如認有偏離地區實價，則要求地政士提示文書並陳述意見，經調查後，仍發現顯有故意申報登錄不實之情況者，始予開罰並限期15日改正，否則連續開罰。關於罰則問題，內政部地政司蕭司長於會中一再強調並承諾，地政士只要秉持依規定在30日內提出申報登錄，且無惡意偽造、變造實價之情事等兩大原則，主管機關絕不輕易對於善意無辜的地政士開罰，同時也絕對不會讓一向奉公守法的本會所屬各直轄市、縣市地政士公會會員在第一線協助政府完成實價登錄政策以實現居住正義之最高宗旨目標時，有所感到莫名恐慌與不安等後顧之憂。

三、另針對權利人或經紀業如提供地政士不實之價格資訊，或故意不願配合地政士提供實價等情況，應有相關之強制要求規定及處罰乙節，內政部地政司已緊急函請法務部解釋，以尋求解決之道，俾免地政士可能陷入無法順利執行實價申報登錄的窘境。俟上開解釋函令核定後，將儘速轉知各地政機關及本會所屬各直轄市、縣市地政士公會，以利各地政士會員業者得據以配合貫徹政府推動居住正義之宗旨。

四、請本會蘇秘書長草擬針對地政士申報登錄時，只要出示權利人切結之四種可能發生類型，地政士即能免責。而內政部地政司於會中亦表示同意對於上開建議事項儘速詳加研究，並回復其意見(詳如後第五大點之問、答)。

五、地政士申報登錄土地及建物成交案件實際資訊時，如有下列情形之一，應無申報不實之責任：
問一、申報書備註欄註明：「地政士僅受託買賣案件申請登記，並無代理撰擬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係由不動產經紀業或權利人自行提供成交案件實際資訊，供地政士申報登錄」屬實者。

答:成交案件實際資訊除由不動產經紀業或權利人提供外，亦得由權利人確認申報書內容認章，以釐清責任，無需於申報書備註欄註明。申報人是否有申報不實責任，應依具體個案予以審認，如非有故意或過失者，依行政罰法第7條規定不予處罰。
問二、申報書備註欄註明：「本買賣案件係屬三親等間特殊交易，其交易價格可能異於市場正常交易價格」者。

答:原則同意上開備註。
問三、申報書備註欄註明：「地政士僅受託買賣案件申請登記，不動產經紀業或權利人並無提供成交案件實際資訊，供地政士申報登錄」屬實者。

答:本項仍請依地政士法第26條之1規定，地政士應於買賣受託案件辦竣所有權移轉登記三十日內，向主管機關申報登錄土地及建物成交案件實際資訊，另依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申報登錄及查詢收費辦法第2條第2項規定，經紀業及權利人必須提供不動產說明書或契約書相關資料供地政士申報登錄，故請地政士執行業務時，向經紀業者或權利人說明提供契約相關文件以為申報之規定及必要性。

問四、申報書備註欄註明：「為尊重權利人隱私權主張，地政士同意不到房屋現場勘查，由權利人提供建物現況格局實際資訊，供地政士申報登錄」者。

答:建物現況格局得由權利人確認申報書內容認章，或由不動產經紀業提供相關文件後登錄之，無地政士同意或不同意到房屋現場勘查問題。

(二)行政院已參考本會建議延緩實價登錄制度施行日之意見，而於本會議日前終於裁示將施行日期核定為101年8月1日。

(三)針對實價登錄制度相關疑慮與解決之道，業經本會與中央主管機關多次深入研究溝通後，彼此間已有相當之體認與共識，而日後無論對於上開制度的部份缺失應朝立法院修法方向尋求改善疏漏之處者，抑或得以「行政命令」方式於短期內儘速訂定相關法令補充規定，以資配套執行者，均是本會將持續關注與努力的重要工作。

(四)至於經評估目前協商的成果與進度後，本會是否仍有需動員號召所屬各直轄市、縣市地政士公會集合會員，不惜千里迢迢花費金錢與人力成本，前往位於台北市的內政部、總統府及立法院，發起集體抗爭陳情行動？業經表決結果，全體與會人員一致認為目前尚非動員各公會發起集體抗爭之時機，且無人贊同由桃園縣之地方公會擅自越級主導並動員全國各直轄市、縣市地政士公會的集體抗爭行為，顯已違反全國聯合會紀律性組織的運作體制。惟雖如此，本會仍不排除將來如遇確有需發起抗爭的必要可能性。
